苏 州 工 业 园 区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答辩书
（答辩书、证据材料请按要求提交一式两份，电子文档下载地址：
[bookmark: _GoBack]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知公告一栏http://www.sipac.gov.cn/ldhshbzj/index.shtml）
	答
辩
人
	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注册地址
	省	市	区（县）

	
	实际经营
地址
	

	
	委托代理人
	

	
	联系电话
	


申请人 	诉我（单位） 	  争议一案，答辩人针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、主张的事实及申请理由，提出如下答辩意见:
[bookmark: bookmark101]一、予以确认的项目
基本事实部分，予以确认的项目为:
（填写说明:请答辩人写明对申请书中“基本事实”部分予以确认的内容，或者列出所确认内容的项目序号，如:第1项、第4项第（2）点， 等等。）


 (
2
)
 (
1
)
[bookmark: bookmark105]



二、不予确认的项目 
基本事实部分，不予确认的项目为:
（填写说明:请答辩人写明对申请书中“基本事实”部分不予确认的内容，或者列出不予确认内容的项目序号，如:第2项第（1）点，等等。）
[bookmark: bookmark107]



[bookmark: bookmark109]






三、答辩内容（请针对不予确认的事实，说明不予确认的理由，书写空间不够用的，可另附纸张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辩人签章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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